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7年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
玉政办电〔2017〕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大量燃放烟花爆竹，会导致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PM2.5）、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浓度急剧增加，极可能出现雾霾天气。2016年春节期间我市曾因此出现了重度污染天气，随后市政府果断采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有效措施，遏制了重度污染天气。为全力做好2017年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职责，从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两方面发力，在春节期间（2017年1月22日至2月12日）全力抓好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节日环境，过一个环保、吉祥、和谐和快乐的春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密切监测城区空气质量变化。市环保局要做好24小时密切监测春节期间的城区空气质量和趋势变化，一旦有上升趋势要及时做好预警和公告。当出现不利天气或空气质量较差则立即上报到市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设在市环保局），同时通过短信平台或微信群通知市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并视情况启动相应预案，及时向公众通报情况，引导公众减少烟花爆竹燃放。
二、发动全方位的宣传。市环保局负责在市政广场、文化广场、青年广场、会展中心各设置2块临时宣传牌；市住建委负责落实各物业公司在所管理的小区进出路口设置1块宣传牌、在楼梯口或电梯内张帖1块宣传标语，务必将禁燃禁放烟花爆竹信息宣传到小区内的每个人；玉州区人民政府、福绵区人民政府和玉东新区管委负责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设置宣传牌、宣传标语；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玉林日报、玉林晚报、玉林电视台、玉林人民广播电台从2017年1月22日至2月12日期间，集中宣传禁放烟花爆竹的好处和必要性，见报于醒目位置、播放于电台黄金时段，务必全力宣传到位，做到天天宣传、人人知晓，同时要争取群众理解、支持，使社会各界群众自觉放弃燃放烟花爆竹的不良陋习，形成良好习惯并得以延续下去。
三、做好一封信活动。市教育局负责落实开展“小手牵大手，保护空气环境全家行”主题活动，在校期间宣传教育学生禁燃禁放烟花爆竹，让环保观念深入人心。组织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主题活动，通过带一封信或学校各班级微信群、QQ群转发信息等方式，大力宣传和倡导学生、家长及亲属在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
四、切断违规烟花爆竹的来源。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牵头，工商部门配合，贯彻实施《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在玉林城区生产储存经营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玉政发〔2008〕3号）精神，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该规定在城区生产、运输、储存、设点摆卖烟花爆竹，组织人员进行巡察、查处，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对违规的单位和个人做到发现一个，严惩一个。
五、大力打击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现象。公安和城管综合执法部门牵头，综合运用巡警、交警和城管，实行划片区责任人负责形式，以形成有力的监控网络，对燃放烟花爆竹的居民进行劝阻，不听劝阻强行燃放的要依法处置，切实控制违规燃放的势头。玉州区、福绵区人民政府和玉东新区管委要组织街道和社区干部职工上街宣传，配合公安部门制止违规燃放行为。
以上通知请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北流市、容县、陆川县、博白县、兴业县人民政府参照执行。
请玉州、福绵区人民政府和玉东新区管委，市直相关部门将贯彻执行情况于2017年2月15日前报市大气办（市环保局），市大气办汇总后报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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